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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設置報備系統 

操作教育訓練簡章(事業單位) 

一、 活動目的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6 條規定，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設管理

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勞

動檢查機構備查。為使上述報備審查機制更為便利及強化資訊管理，爰建置「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設置報備系統」(以下簡稱報備系統)，將採線上報備及審查作業，

使事業單位可即時查詢核備狀態及有效管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報備情形，為使相關

使用者瞭解系統功能之操作，爰辦理本訓練。 

二、 主辦(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三、 報名須知： 

(一) 對象：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6條規定之事業單位承辦人員。 

(二) 上課時間、地點 

地區 日期 場次 時間 地點 

北區 5/4(四) 
1 上午 09:30-11:30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

棟 9樓 2 下午 02:00-04:00 

中區 5/11(四) 
3 上午 09:30-11:30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1

號勤政樓 8樓 4 下午 02:00-04:00 

南區 6/2(五) 
5 上午 09:30-11:30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386號

12樓 6 下午 02:00-04:00 

(三) 報名截止日：106年 4月 24日 

(四) 報名方式： 

1. 本活動全程免費。 

2. 採網路方式受理報名，事業單位報名網址如下： 

(1) 請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官方網站(http://www.osha.gov.tw/)之活動訊息，點選

網址連結進行報名。 

(2) 請至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網(https://trains.osha.gov.tw/)之最新消息，點選

網址連結進行報名。 

3. 每單位報名人數以 1人為限，各場次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 4月 24日或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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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次限制人數為北區 100人、中區 69人、南區 60人，報名成功後本會將於活

動前一週以 E-mail 個別寄發通知，報名時請留下有效 E-mail。 

4. 全程參與本活動者，可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條規定，於活動結束後，

核發在職教育訓練時數 2小時。 

5. 參加者應於報到時簽到，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簽。未簽到、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以上者，不得予以採認上開時數。 

6. 如遇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如颱風、地震)，以人事行政總處及各縣市政府相關作業

規定為主。 

四、 課程表： 

上午場 

時間 

下午場 

時間 
研  習  內  容 

09:30~09:40 02:00~02:10 承辦單位致詞 

第一節 
09:40~10:20 

第一節 
02:10~02:5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設置報備系統」 

報備作業說明及操作示範 Part1 

10:20-10:30 02:50-03:00 休  息 

第二節 
10:30~11:10 

第二節 
03:00~03:4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設置報備系統」 

報備作業說明及操作示範 Part2 

11:10~11:30 03:40~04:00 Q&A 

11:30~ 04:00~ 賦   歸 

五、 其他 

1. 活動訊息公告於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官網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網。 

2. 相關事宜請洽財團法人中華民電腦技能基金會陳怡岑小姐，電話：(02) 2577-8806分機

772，E-mail：irpt@mail.csf.org.tw。 


